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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项目之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年 10月 24日，经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8年第 49次

会议审核，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环境”、“公司”

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获得有条件通过。根据贵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上市公司会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就

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及核查，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答复，

并在《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中进行补充披露，现将回复提交贵

会，请予审核。 

本回复中所引用的简称和释义，如无特殊说明，与重组报告书释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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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请人结合有关交易对手股份质押情况，进一步说明并补充披露保障本

次交易业绩补偿承诺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交易对手股份质押的情况 

本次重组的 8名交易对方分别为宁波盈峰、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

中联重科、弘创投资、粤民投盈联、绿联君和。8名交易对方所持的上市公司股

份质押情况如下： 

（一）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宁波盈峰 

宁波盈峰系中联环境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宁波盈峰未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 

根据盈峰控股与贷款人民生银行签署的相关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宁波盈

峰将以换股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继续为并购融资提供担保并办理质押手续。 

（二）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等 3 家员工持

股公司 

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系中联环境的员工持股平台，截至本回复出

具日，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等 3家员工持股公司均未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 

根据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将以换股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继续为融资提供担保并办理质押手续。 

（三）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弘创投资、粤民投盈联、绿联君和、中联重科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弘创投资、粤民投盈联、绿联君和、中联重科未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也未与任何机构或个人约定对本次重组取得的股份设置后续质押或

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综上，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宁波盈峰等 8名交易对方均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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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宁波盈峰、宁波盈太、宁波中峰、

宁波联太将以换股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未对本次重组

取得的股份设置后续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二、鉴于股份质押情况，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存在无法及时以足额股份补

偿上市公司的风险 

（一）关于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进行补偿的相关约定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一）》及《盈利补偿协

议补充协议（二）》等相关协议约定： 

1、宁波盈峰、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等四方作为第一顺位补偿义

务人，在触及业绩承诺补偿或减值测试补偿时，首先由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按本

次交易前其在标的公司相对持股比例分别地、不连带地履行股份补偿义务；股份

补偿不足的，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按本次交易前其在标的公司相对持股比例分别

地、不连带地履行现金补偿义务。 

2、中联环境在利润承诺期内实现的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则由

宁波盈峰等 8名交易对方按照补偿顺位及其相对持股比例向盈峰环境优先进行

股份补偿，即盈峰环境将以总价人民币 1元的价格回购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注销

该部分回购股份。 

3、在利润承诺期届满时，盈峰环境将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盈峰环境

聘请审计机构出具减值测试报告。除非法律法规另有强制性规定，减值测试采取

的估值方法应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保持一致。如利润承

诺期末，标的股权减值额>股份补偿金额+现金补偿金额，则宁波盈峰等 8名交易

对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资产减值补偿。若宁波盈峰等 8名交易对方根据上述约定

应履行补偿义务的，参照前述约定的补偿方式履行补偿义务。 

（二）在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未能及时解除部分或者全部股份质押的情况

下，存在无法及时足额补偿的法律风险 

综上，若触及业绩承诺补偿或减值测试补偿时，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宁波盈

峰、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需要优先以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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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将以换股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因此，

若触及业绩承诺补偿或减值测试补偿时需要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优先以股份对

上市公司补偿时，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需要解除部分或者全部股份质押，用以对

上市公司补偿。若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未能及时解除部分或者全部股份质押，存

在其无法及时以足额股份补偿上市公司的风险。 

三、保障业绩补偿承诺的措施及可行性 

（一）保障业绩补偿承诺的措施 

为保证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及时解除部分或者全部股份质押，避免第一顺位

补偿义务人无法及时以足额股份补偿上市公司的风险，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剑

锋、控股股东盈峰控股以及何剑锋直系亲属全资持股公司美的控股有限公司等三

方（以下简称“何剑锋等三方”）共同出具《确保宁波盈峰等四方切实履行业绩

补偿承诺的承诺函》，共同承诺以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借款或者保证担保等方式，

确保宁波盈峰、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所持的部分或者全部上市公司股

票解除质押，并在约定时间内（即《鉴证报告》出具后 30个工作日）以足额的

股份补偿上市公司。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1、若触及业绩承诺补偿或减值测试补偿时，宁波盈峰、宁波盈太、宁波

中峰、宁波联太作为本次重组的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优先用股份对上市进行补

偿。若宁波盈峰、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自身无足额资金或者无法采取

其他担保措施解除所持股票质押用以及时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则何剑锋

等三方承诺以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借款、保证担保等方式，确保宁波盈峰、宁波盈

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所持全部或部分上市公司股票解除质押，并在约定时间

内（即《鉴证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以足额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确

保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2、何剑锋等三方向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时，三方之间系连带法律关系，

对上述补偿义务承担连带法律责任。但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及何剑锋等三方所补

偿金额以宁波盈峰、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等四方本次重组所获交易对

价为限，所补偿股份总数（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以宁波盈峰、宁波盈太、宁

波中峰、宁波联太等四方本次重组所获股份数量（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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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剑锋等三方未按本承诺函约定的“确保宁波盈峰、宁波盈太、宁波

中峰、宁波联太在约定时间内（即《鉴证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以足额股

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时，上市公司有权要求何剑锋等三方继续履行补偿义务，

并对未补偿金额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收取滞纳金。” 

（二）保障业绩补偿承诺的措施具有可行性 

何剑锋等三方共同承诺以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借款或者保证担保等方式，确保

宁波盈峰、宁波盈太、宁波中峰、宁波联太所持的部分或者全部上市公司股票解

除质押，并在约定时间内（即《鉴证报告》出具后 30个工作日）以足额的股份

补偿上市公司。 

经核查，上述措施可以保证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及时解除部分或者全部股份

质押，避免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无法及时以足额股份补偿上市公司的风险，有利

于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明确可行，具体原因如下： 

1、何剑锋等三方资金实力雄厚，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有足够的资金实

力协助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及时解除部分或者全部股份质押。其中，（1）何剑锋

持股 98%的盈峰控股，根据盈峰控股未经审计的 2018年度半年报，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其净资产 117.18亿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7.41 亿元；（2）何

剑锋直系亲属全资持股公司美的控股系上市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0333.SZ）的控股股东，截至 2018年 7月 16日，美的控股持有美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33.35%的股份，根据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公告，美的控股

2016-2017年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分红分别约为 22亿元、27亿元；2018

年上半年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29.37 亿元，按持股

比例计算归属美的控股所有的净利润为 43.14亿元；（3）根据美的置业控股有限

公司（3990.HK）2018年 9月 28日公告的《全球发售》，何剑锋配偶持股比例为

84.75%（假设超额配股权并无获行使），其 2017年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9.12

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 101.84亿元。 

2、何剑锋等三方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协助第一顺位补偿义务补偿人解除

足够股份的质押后，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可以以其解除质押的足够股份，及时对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 1元的价格回购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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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销该部分回购股份，确保上市公司利益。 

3、若何剑锋等三方未能协助第一顺位补偿人及时解除股权质押，确保其在

《鉴证报告》出具后 30个工作日内对上市公司补偿，上市公司可以按照每日万

分之五的标准向何剑锋等三方任意一方收取滞纳金，有效的约束何剑锋等三方及

时履行承诺。 

综上，何剑锋等三方资金实力雄厚，能有效协助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解除足

够股份的质押，并将解质押后的足够股份补偿上市公司，保证上市公司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若何剑锋等三方违反承诺，上市公司可以向其依法追偿，何剑锋等

三方之间承担连带法律责任，能够有效约束其履行承诺。因此，何剑锋等三方出

具的承诺可以有效保障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承诺的实施，明确可行，合法、有效。 

四、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事项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八、利润承

诺与补偿安排/（七）利润补偿安排、利润补偿覆盖率的合理性”中补充披露。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将以换股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质押，

若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未能及时解除部分或者全部股份质押，存在触及业绩承诺

补偿或减值测试补偿时其无法及时以足额股份补偿上市公司的风险。鉴于此，何

剑锋等三方出具承诺，若触及业绩承诺补偿或减值测试补偿时将协助第一顺位补

偿义务人解除部分或者全部股份的质押用以补偿上市公司。何剑锋等三方资金实

力雄厚，能有效协助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解除足够股份的质押，并将解质押后的

足够股份补偿上市公司，确保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若何剑锋等三方

违反承诺，何剑锋等三方承担连带法律责任，上市公司可以向其依法追偿，明确

可行，能够有效约束其切实履行承诺。 

因此，何剑锋等三方出具的承诺可以有效保障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承诺的实

施，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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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27日 




